
第 1頁 共 1頁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3 年第二次教練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3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貳. 主持人：林副召集人 明信 

參. 出列席人員：簡委員伯仲、廖委員明俊、張委員添煜、張委員嘉玲、洪委員翊程 

肆. 長官致詞： 

伍. 主席致詞： 

陸. 提案討論                                    紀錄： 游仟瑜 

提案一：113 年度全國 A、B、C級教練講習會、教練增能研習會、高雄市 C級教練

講習會名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會 113 年度各級教練講習已於 2月 26 日辦理完成，各級教練考核名單

(現場提供)。 

二、 請各委員參考各級彙整名單。 

三、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函報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審議。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    會：10:45 分 



第1頁 共1頁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3年第三次教練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5月 9日（星期四）下午 3 點 30 分 

貳. 主持人：胡召集人 富文                      紀錄：游仟瑜 

參. 出列席人員：洪委員翊程、林委員明信、張委員嘉玲、徐委員禮慧、林副秘

書長斌堯 

肆. 長官致詞：無 

伍. 主席致詞：無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辦理 113年度新北市 C 級教練講習會名單，

提請審核。 

說  明： 

一、 本會 113年度新北市 C 級教練講習已於 4 月 1日辦理完成，考核名單

(現場提供)。 

二、 請各委員參考各級彙整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辦理 113年度培育運動教練人才遴選，提請

審核。 

說  明： 

一、 依照最佳賽事證明成績比序，遴選 12位教練。 

二、 請各委員參考申請表彙整名單(現場提供)。 

三、 提請審議通過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 

 決  議： 

1. 照案通過，依照指導選手成績證明比序排名:張修銘、翁小珮、鄭嘉

慶、陳湘婷、蕭世豪、顏祥玶、唐瑞宏、陳露菁、鄭麗秋、潘孟宏、林

彥宏、童品臻，以上 12 位教練。 

2. 函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    會：16:00 



第1頁 共2頁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3 年第四次教練委員視訊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 主持人：胡召集人 富文 

參. 出席人員：張委員 嘉玲、林委員 明信、廖委員 明俊、洪委員 翊程、張委員 

添煜、張委員 瓊芳、徐委員 禮慧 

肆. 請假人員：簡委員 伯仲 

伍. 長官致詞：無 

陸. 主席致詞：無 

柒. 提案討論                                    紀錄：游仟瑜 

提案一：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4 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提

請審核。 

說  明： 

一.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條辦理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體總）輔導特定體育

團體建立教練制度章則（以下簡稱本章則）」第二點辦理。 

二. 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制定草案(如附件一)。 

三.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4 年度 A、B、C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

會申辦計畫，提請審核。 

 說  明： 

一、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制度章則第五點第

四項規定辦理。 

二、 114 年度 A、B、C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會申辦計畫(如附件二)。 

三、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直轄市、各縣市委員會申辦 C 級教練講習辦法，提請審核。 

說  明： 

一、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三)。 

二、 新北市跆拳道協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四)。 

三、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第2頁 共2頁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    會：09:50 

 

 

視訊會議截圖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 屆第 5 次 

教練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陶喜建設有限公司(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68 號) 

參、 主持人：胡召集人富文 

肆、 長官致詞：略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出席人員：張委員嘉玲、徐委員禮慧、簡委員伯仲、洪委員翊程 

柒、 請假人員：廖委員明俊、張委員添煜、張委員瓊芳 

捌、 列席人員：林副秘書長斌堯 

玖、 提案討論：                                   紀錄：游仟瑜 

 案由一：有關辦理「114 年度 A、B、C、新北市 C、高雄市 C 級教練講習

會」名單，提請審核。 
  說 明： 

1. 本會114年度全國各級教練講習會已於3月前全數辦理完成，考核
名單(現場提供)。 

2. 請各委員參考各級彙整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散會：11:00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 屆第 6 次 

教練委員(視訊)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00 分 

貳、 地點：線上會議 

參、 主持人：胡富文召集人                        紀錄：游仟瑜 

肆、 長官致詞：略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出席人員：簡伯仲委員、徐禮慧委員、洪翊程委員、張嘉玲委員、

張瓊芳委員、方俊達委員、張添煜委員 

柒、 請假人員：林明信副召集人 

捌、 列席人員：周雅婷秘書長 

玖、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教練證照展延紙本作業流程」，

提請審核。 
  說 明： 

1.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4年2月6日體總業字第1140000400號
辦理，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教練證照展延紙本作業流程(如附
件一)。 

2. 本案提請通過後，函報上級單位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上級單位核備。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散會：11:30 

 

 

 

 

 

 

 

 

 

 

 

 



 

視訊截圖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 屆第 7 次 

教練委員(視訊)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線上會議 

參、 主持人：胡召集人富文                         紀錄：游仟瑜 

肆、 長官致詞：無 

伍、 主席致詞：無 

陸、 出席人員：徐委員禮慧、張委員嘉玲、洪委員翊程、林委員明信、

簡委員伯仲、張委員瓊芳、張委員添煜、方委員俊達 

柒、 請假人員：無 

捌、 列席人員：無 

玖、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5 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提

請審核。 
  說 明： 

1.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條辦理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體總）輔導特定

體育團體建立教練制度章則（以下簡稱本章則）」第二點辦理。 

2. 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制定草案(如附件一)。 

3.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5 年度 A、B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會申

辦計畫，提請審核。 
  說 明： 

1.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制度章則第

五點第四項規定辦理。 

2. 115 年度 A、B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會申辦計畫草案(如附件

二)。 

3.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直轄市、各縣市委員會申辦 C 級教練講習辦法，提請審核。 
  說 明： 

1.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三)。 

2. 新北市跆拳道協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四)。 

3.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散會：10:50 

 

 

 

視訊截圖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3 屆第 8 次 

教練委員(視訊)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線上會議 

參、 主持人：胡召集人富文                      紀錄：游仟瑜 

肆、 長官致詞：略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出席人員：徐委員禮慧、張委員嘉玲、洪委員翊程、林委員明信、

簡委員伯仲、張委員瓊芳、張委員添煜、方委員俊達 

柒、 請假人員：無 

捌、 列席人員：周秘書長雅婷 

玖、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5 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草

案)，提請審核。 
  說 明： 

1.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辦理。 

2. 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一)。 

3.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運動部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運動部核備。 
 

案由二：有關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15 年度 A、B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會申

辦計畫(草案)，提請審核。 
  說 明： 

1. 115 年度 A、B 級教練講習會及各級增能研習會申辦計畫(如附件二)。 

2.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案由三：有關直轄市、各縣市委員會申辦 C 級教練講習辦法(草案)，提請審核。 
  說 明： 

1. 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三)。 

2. 新北市跆拳道協會申請辦理，擬定申請辦法草案(如附件四)。 

3. 本案提請教練委員會審議後，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散會：14:10 

 



 

視訊截圖 

 


